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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序号 违规行为 处罚依据 法定处罚种类及处罚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幅度

1

在未被授予

专利权的产品或

者其包装上标注

专利标识，专利

权被宣告无效后

或者终止后继续

在产品或者其包

装上标注专利标

识，或者未经许

可在产品或者产

品包装上标注他

人的专利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 假

冒专利的，除依

法承担民事责

任外，由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

责令改正并予

公告，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

违法所得四倍

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实施细则》第

八十四条 第一

项：（一）在未被授

予专利权的产品或

者其包装上标注专

利标识，专利权被

宣告无效后或者终

止后继续在产品或

者其包装上标注专

利标识，或者未经

许可在产品或者产

品包装上标注他人

的专利号

轻微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以下的；没有

违法所得，假冒产品总价值

在 10000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至 5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 元至

1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倍至 2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 元至 100000 元以下罚

款。

严重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50000 元至 8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0 元至

15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 倍至 3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0 元至 150000 元以下罚

款。

特别严重违法行为：违

法所得在 80000 至 100000

以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

冒产品总价值在 150000 元

至 2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至 4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50000 元至 200000 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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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销售序号 1

所述产品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 假

冒专利的，除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外，由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责令

改正并予公告，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

得四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可以处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专 利 实 施 细

则》第八十四条
第二项：（二）销

售序号 1 所述产

品的；

轻微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以下的；没有

违法所得，假冒产品总价值

在 10000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至 5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 元至

1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倍至 2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 元至 100000 元以下罚

款。

严重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50000 元至 8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0 元至

15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 倍至 3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0 元至 150000 元以下罚

款。

特别严重违法行为：违

法所得在 80000 至 100000

以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

冒产品总价值在 150000 元

至 2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至 4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50000 元至 200000 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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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产品说明

书等材料中将未

被授予专利权的

技术或者设计称

为专利技术或者

专利设计，将专

利 申 请 称 为 专

利，或者未经许

可使用他人的专

利号，使公众将

所涉及的技术或

者设计误认为是

专利技术或者专

利设计；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 假

冒专利的，除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外，由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责令

改正并予公告，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

得四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可以处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专 利 实 施 细

则》第八十四条

第三项：（三）在

产品说明书等材

料中将未被授予

专利权的技术或

者设计称为专利

技术或者专利设

计，将专利申请

称为专利，或者

未经许可使用他

人的专利号，使

公众将所涉及的

技术或者设计误

认为是专利技术

或者专利设计；

轻微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以下的；没有

违法所得，假冒产品总价值

在 10000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至 5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 元至

1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倍至 2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 元至 100000 元以下罚

款。

严重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50000 元至 8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0 元至

15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 倍至 3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0 元至 150000 元以下罚

款。

特别严重违法行为：违

法所得在 80000 至 100000

以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

冒产品总价值在 150000 元

至 2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至 4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50000 元至 200000 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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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伪造或者变

造 他 人 专 利 证

书、专利文件或

者专利申请文件

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 假

冒专利的，除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外，由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责令

改正并予公告，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

得四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可以处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专 利 实 施 细

则》第八十四条

第四项：（四）伪

造或者变造专利

证书、专利文件

或者专利申请文

件；

轻微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以下的；没有

违法所得，假冒产品总价值

在 10000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至 5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 元至

1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倍至 2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 元至 100000 元以下罚

款。

严重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50000 元至 8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0 元至

15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 倍至 3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0 元至 150000 元以下罚

款。

特别严重违法行为：违

法所得在 80000 至 100000

以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

冒产品总价值在 150000 元

至 2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至 4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50000 元至 200000 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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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使公众

混淆，将未被授

予专利权的技术

或者设计误认为

是专利技术或者

专 利 设 计 的 行

为。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法》

第六十三条 假

冒专利的，除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外，由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责令

改正并予公告，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

得四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可以处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专 利 实 施 细

则》第八十四条

第五项：（五）其

他使公众混淆，

将未被授予专利

权的技术或者设

计误认为是专利

技术或者专利设

计的行为。

轻微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以下的；没有

违法所得，假冒产品总价值

在 10000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以下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10000 元至 5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 元至

1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倍至 2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 元至 100000 元以下罚

款。

严重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50000 元至 80000 元以

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冒

产品总价值在 100000 元至

15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 倍至 3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00000 元至 150000 元以下罚

款。

特别严重违法行为：违

法所得在 80000 至 100000

以下的；没有违法所得，假

冒产品总价值在 150000 元

至 200000 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至 4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 150000 元至 200000 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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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假冒、冒

充他人专利的行

为提供便利条件

的

《河南省专利

保护条例》

第九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故意为假冒他人专利或

者冒充专利的行为提供资金、场

所、运输工具、生产设备或者印刷

标识等便利条件。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

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三项、第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管理专利工

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没有违

法所得的。

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20000 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20000 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倍至 3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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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依法处理后继

续侵犯专利权的

违法行为

《河南省专利

保护条例》

第十条 对下列行为，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依法进行查

处：

（三）经依法处理后继续侵

犯专利权；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

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三项、第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管理专利工

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没有违

法所得的。

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20000 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20000 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倍至 3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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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利中介服

务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以不正当手

段招揽业务，与

当事人串通谋取

不正当利益，泄

露当事人的商业

秘密的违法行为

《河南省专利

保护条例》

第十一条第二款 专利中介

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不

正当手段招揽业务，不得与当事人

串通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当

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损害其他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

九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三项、第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管理专利工

作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没有违

法所得的。

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20000 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在 20000 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倍至 3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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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擅自启封、

处理被封存物品

的违法行为

《河南省专利

保护条例》

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擅自

启封、处理被封存物品的，由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

被封存物品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

下的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擅自启

封、处理被封存物品，被封

存物品价值在 10000 元以下

的。

责令改正，处被封存物品价

值 1倍以上 1.5 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擅自启

封、处理被封存物品，被封

存物品价值在 10000 元至

20000 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被封存物品价

值 1.5 倍至 2倍以下的罚款。

严重违法行为:擅自启

封、处理被封存物品，被封

存物品价值在 20000 元以上

的。

责令改正，处被封存物品价

值 2倍至 3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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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利中介服

务机构出具虚假

专利检索、专利

信息咨询报告的

违法行为

《郑州市专利

促进和保护条

例》

第二十二条 专利中介服务

机构出具虚假专利检索、专利信息

咨询报告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

门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

轻微违法行为：未造成

影响并能够主动改正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按情节轻重罚

5000 以上 8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违法行为：经责令

积极改正并能够主动消除

影响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倍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8000 元以上

（含 8000 元）15000 元以下。

严重违法行为：违法所

得数额较大，造成严重的社

会影响或拒不改正的。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 3倍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15000元以上（含15000

元）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